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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6年3月政府采购意向（市政处）
　　为进一步加强厅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购买服务项目采购管理，规范自行采购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购买服务自行采购方式》等有关规定，现将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政公用处2026年3月采购意向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供应商资质条件
	预算金额
	预计采购时间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备注

	1
	吉林省城市供水水质检测工作
	1、购买第三方技术服务对全省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管网水水质进行检测，形成水质检测结果，针对检测结果提出解决方案及措施，服务期内及时为采购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及建议。
2、赴现场采样产生的过路费、燃油费、差旅费等包含在服务中。
	1.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形式，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具备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且证书附表涵盖GB 5749-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表1、表2、表3所有参数。
3.承担过省级及以上城市供水水质抽样工作经验。
4.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的中级及以上工程师职称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须为本单位在职职工，在本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并提供官方网站查询的个人参保证明。
5.不接受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供应商投标。各供应商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主体信用记录，并将信用记录信息查询记录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应当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6.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8.5万元
	2026年3月
	2026年3月31日
	否
	否
	 

	2
	吉林省城市污水处理及黑臭水体技术帮扶项目
	1.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巩固提升治水成果，完善城市基础功能，改善城市品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居住条件，根据《吉林省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吉林省城市污水处理考核办法》、2022年住建部等4部委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生态环境部住建部联合印发《“十四五”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方案》等要求，对全省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及城市黑臭水体开展技术帮扶工作。
2.吉林省城市污水处理及黑臭水体技术帮扶应充分调研我省城市污水处理及黑臭水体情况，并编制现状调研报告，专业分析全省及重点市县存在问题，提出对应整改建议。
3.技术帮扶执行过程中能及时有效地响应采购人的服务需求，提供相应专业技术支持服务和跟踪调研，服务期限至2026年年底。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2.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且具备本次采购服务相应经营范围及服务能力的独立法人或组织；
3.供应商拟派出为本项目服务的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关领域丰富的工作经验，且具有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配备可满足本次采购服务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及设备等；
4.供应商应具备市政行业资信乙级及以上资质；
5.供应商应具备与本次采购服务相关的市政工程咨询业绩（2021年1月至今）；
6.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7.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0万元
	2026年3月
	2026年3月31日
	否
	否
	 

	3
	吉林省城镇燃气安全宣传
	1.为贯彻落实《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工作，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加强燃气安全宣传的指示要求，全面增强全省供用气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管理能力，推动燃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建立城镇燃气安全长效机制。
2.根据省级燃气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及需求，结合实际工作持续强化做好燃气安全宣传。
3.根据工作需求，对相应燃气安全宣传活动进行视频录制并发布；在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的新闻网站推广燃气安全信息；利用新媒体矩阵平台发布燃气安全相关知识；
4.制作下列宣传产品：
燃气安全宣传手册1200本、海报1200张；
燃气安全宣传短视频12分钟，包括编导设计、VCR视频采集、Flash制作和后期配音等；
燃气安全宣传周边产品，冰箱贴、购物袋、围裙等宣传，其中购物袋600个、围裙400个、冰箱贴1000个、硅胶锅铲600个；
在不少于5辆公交车投放燃气安全宣传公益广告。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且财务会计制度健全；
3.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条件与专业技术能力，并具有相关宣传经验；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6.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
8.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6.5万元
	2026年3月
	2026年3月31日
	否
	否
	 


  

 

 

 

 

 

 

 

 

 

 

 

 

 

 

 

 

 

 

 

 

 
 
 
 
 
 
 
 
 
 
 
 
 
 
 
 
 
 
 
 
 
 
 
 
 
 
 
 
 
 
 
 
 
 
 
 
 
 
 
 
 
 
 
 
 
 
 
 
 
 
 
 
 
 
 
 
 
 
 
注：1.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服务类自行采购初步意向安排，最终以实际批复为准，供应商应根据意向公开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响应文件。
　　2.联系人：朱杰 联系电话：0431-82752425
　　
　　
初审：霍佳
复审：朱杰
终审：罗云
